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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
为规范公司员工请假管理工作，加强劳动纪律管理工作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二、适用范围
公司全体在职员工。
三、请假要求
1、请假须写请假条，禁止以其他方式请假。对于重病、意外事故等。须及时口头请假，并于事后三天内持相关证明进行补假。
2、员工结婚，可休带薪假三天；员工的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岳父母、公婆丧事，可休带薪假三天；员工或其配偶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丧事，可休带薪假一天；休假期间，工资予以编制。
3、产假按公司产假制度执行。
4、工伤假人员名单由安全监察部每月向人力资源中心报备。
5、原则上事假最长期限为15天，病假最长期限为30天，非工
伤之意外事故假最长期限为90天。超过以上期限为特殊情况请假，需经分管副总批准，报人力资源中心审核。
6、特殊情况假期经公司研究决定。
四、批假程序

	请假
类型
	天数
	主任级
	经理级
	总监级
	副总级
	人力资源
审核
	人力资源备案

	事假

	3天以内
	√
	
	
	
	
	

	
	3-7（含）
	√
	√
	
	
	
	

	
	7-15（含）
	√
	√
	√
	
	
	

	病假

	3天以内
	√
	
	
	
	
	

	
	3-7（含）
	√
	√
	
	
	
	

	
	7-15（含）
	√
	√
	√
	
	
	

	
	15-30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
	非工伤之意外事故假
	3天以内
	√
	
	
	
	
	

	
	3-7（含）
	√
	√
	
	
	
	

	
	7-15（含）
	√
	√
	√
	
	
	√

	
	15-90 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

五、其他
1、请假人需将请假说明及有关证明（如病历、诊断证明等）附请假条后，由单位负责人进行调查核实并严格审核。
2、请假须逐级签字批准，各单位须进行请假原因核实，理由确凿的方可批准请假。请假原因务必填写清楚、详细。
3、员工不得为规避审批级别限制将本属于一个完整的假期拆开报批。在任意30天的周期内，累计请假超过15天的按累计天数执行请假程序。
4、尤其是对于事假超出15天、病假超出30天、非工伤之意外事故假超出90天的特殊请假情况，各单位更要严格控制。
5、员工请假未被批准或请假超期未出勤者，视为旷工，使工作无法正常运行造成损失者，追究其相应责任。
6、凡连续请假15天（含15天）以下者，须将签字批准的假条直接交至所在单位，附考勤留存。凡连续请假超过15天者，须持签字批准的假条到人力资源中心备案，否则一律视为无效请假。备案后请假条交至所在单位，附考勤留存。
7、凡连续请假超过30天者，届时须签订承诺书。
8、非事假请假30天以上人员，复工时须先由安全监察部进行审核把关，经审核确认后参加复岗培训，培训合格的方可到人力资源中心办理手续。(后附复工程序)
六、附则
1、凡与本规定不符的以本规定为准（原1.0版作废），未尽事宜由公司研究决定。
2、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3、 本制度最终解释权归公司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
2018年9月14日
附件：1.请假条
      2.承诺书
3.工伤/病假/非工伤之意外事故请假复工申请表




附件1：
	请假条

	请假人
	　
	工号
	　
	所在单位
	　

	所在部门
	　
	岗位工种
	　
	请假天数
	　

	请假
日期
	年   月   日--   
年  月  日
	请假
类别
	病假/事假/非工伤之意外事故假/婚假/丧假/特殊请假

	请假
原因
	




	请假审批
	部门审核意见：

	
	部门主任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	部门经理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	部门总监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
	
	分管副总签字：
   
年  月  日
	人事部门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






附件2：
承诺书

本人承诺请假时间为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年    月
    日的《请假条》中所写请假原因真实无伪，如弄虚作假一经查出，则视为无效请假，即员工自动离职，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，自弄虚作假查出日起劳动合同解除。届时，本人将严格按照公司要求办理相关离职手续。
鉴于本人请假时间过长,自请假之日起自愿放弃原工作岗位。请假期满复工后，自愿服从公司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岗位安排，同意将原劳动合同（包括但不限于岗位、所在单位、工作地点等）进行调整变更。
请假期满不按时复工，视为员工自动离职，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，自请假到期日劳动合同解除。届时，本人将严格按照公司要求办理相关离职手续。
本人自愿承担请假期间的五险一金全额费用，即由公司先行垫付，复工或离职时一并缴纳完毕。
本承诺书自签字确认后，即日起生效。
    

承诺人签字（手印）： 
年   月   日    

工伤/病假/非工伤之意外事故请假复工申请表
	工号
	

	姓名
	

	原所有单位
	

	原所在部门
	

	原岗位
	

	休假时间
	  天：   年 月 日-  年 月 日

	请假原因
	


	
本人申请：            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安监部门意见：

第一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单位接收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一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分管副总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
安全学习内容：
1. 制浆抄纸生产安全常识（机械、电气、起重、运输）；
1. 本企业劳动安全卫生规章制度、劳动纪律和有关事故案例；
1. 工厂内主要危险源和设备及其安全防护注意事项；
1. 防尘、防毒、防火、防爆等知识及个人劳保用品的正确使用。


	安全培训意见：   年  月  日 ---   年  月  日      培训成绩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培训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人力资源部门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本表格一式三份，接收单位、人力资源部门、安监部门各保留一份。


工伤、病假、非工伤之意外事故

请假复工程序

1. 工伤、病假、非工伤之意外事故人员请假复工时，须持治疗医院的住院病例、最新检查报告单、康复证明（病员检查证明、治疗终结可从事一般体力劳动的证明），到安监部门申请复工。届时，安监部门对其身心康复情况进行审核把关，符合岗位工作要求的方予以签字确认。
1. 复工人员持复工申请表到原所在单位，所在单位根据实际工作情况，确定是否接收，经第一负责人签字后方可到安监部门进行岗前培训。
1. 复工人员持《复工申请表》、《个人档案》、康复证明，到安监部门参加上岗复工培训。安监部门对复工人员进行24学时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完善个人档案，考试合格后，报请分管副总签字后方可。
1. 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审核，并备案登记。对于原所在单位确实不能接收的，将根据用人需求，安排到其他单位工作。





1

